
2019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

（摘录：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2019 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）

一、2019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大信息

（一）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任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，有效执

行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战略目标和政策。

1.根据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

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8 号）规定，本社董事会是消费者权益

保护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，承担消费者权益护工作的最终责任；本社董事会下设

消费者权益保护及会员事务委员会，负责维护保险消费者和会员合法权益,研究

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会员事务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；同时本社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

工作领导小组，有效执行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战略目标和政策。

2.进一步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，充分考虑消费者需求，确保在产品

服务设计开发、定价管理、协议制定等环节落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相关监管要

求及本社规定。

（二）畅通客户服务通道，及时披露与消费者权益相关信息，确保保险人

及消费者信息对称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1.通过电话、在线及柜面服务方式，为保险消费者提供保险产品咨询、保单

查询、理赔报案、投诉等服务，及时高效满足投保人服务诉求；通过官网设置会

员中心专栏，满足保险消费者自助查询保单信息、保单验真需求，切实保护消费

者合法权益。

2.在官网设置公开信息披露专栏，准确、完整披露本社住所和营业场所、章

程、客服电话、投诉渠道和投诉处理程序等基本信息，并及时披露本社保险产品

及服务信息，包括产品条款、监管注册/备案编号、第三方网络平台信息；同时，

按时披露会员代表大会/董事会/监事会会议决议、偿付能力、财务经营、风险管

理等信息，以便广大会员及消费者全面、深入了解本社提供的保险产品与服务以

及整体财务经营状况，充分保障保险消费者知情权。

3.通过质检培训机制，对本社坐席人员服务品质进行监督检查，促进完善客

户服务体系，提升保险消费者及会员服务水平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保险消费者宣传教育活动，提升保险消费者知识水平及风

险责任意识。

1.本社充分利用“3.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”宣传效益，成立专项活动小组，



积极开展“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”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，并开展

总经理接待日活动，进一步拓宽保险消费者诉求表达渠道。

2.2019 年 9 月，本社通过线上线下并行的方式开展了系列金融知识普及活

动，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技能，以助力提升消费者保险知识水平和风险

责任意识，引导消费者理性选择，正确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。

二、2019 年消费投诉及处理情况

众惠相互积极发挥相互保险机制优势，以“共建、共治、共享”为理念核心，

充分尊重会员需求优化产品设计、改善业务流程和完善服务内容，自开业以来不

断锻造服务能力，改善服务体验，以优质理赔服务回馈社会。2019 年，本社共

受理保险消费者投诉 124 件，并严格按照银保监会相关要求，在规定时效范围内

及时解决消费者合理诉求，处理完成率 100%。从投诉类型来看，包括退保、理

赔、续保、投保四个类型。从投诉地区分布来看，主要包括湖北、河北、山西、

山东、江苏、吉林、安徽等地区。


	2019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
	（摘录：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2019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）
	一、2019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重大信息
	二、2019年消费投诉及处理情况

